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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小看板

夏先生在亚马逊网站以 396 元的总价购买了 3 块

单价均在千元左右的手表，收到订单确认邮件后，却

被网站通知已单方面取消订单，气愤的夏先生一纸诉

状将亚马逊卓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马逊）诉至法

院，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手表。

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亚

马逊自行制定的赋予其单方撤单权的“使用条件”无

效，双方合同自消费者确认提交订单时成立，判令亚

马逊履行合同义务，向夏先生交付手表。

“目前，几乎所有的电商都在用户协议中约定，发

送确认发货邮件时，合同才成立。电商认为，在确认

邮件发出之前，网站以缺货、标错价等为由取消订单

并不构成违约。”IT 法律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

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法院对亚马逊网站的上

述判决表明，这种条款对消费者的合同利益会产生实

质影响，网站应在消费者提交订单前，对此作出合理

充分提示。可见，这个案件开创了先例，将对电商行

业产生示范效应。

名表促销遭遇“缺货”

据了解，夏先生是在亚马逊举办的“名表新品折

上最高立减 500 元”促销活动期间，用网站提供的优惠

券购买的 3 块手表，并约定余款 396 元采用货到付款的

方式支付。但随后，夏先生却收到了亚马逊的邮件，

表示因其购买的商品为特价促销产品，货源有限造成

缺货，无法满足订购需求，商品订单将被取消。同时，

为表歉意亚马逊会向夏先生提供价值 10 元的礼品卡。

夏先生诉称，亚马逊涉嫌进行虚假促销，而且他

指出，还有其他消费者有和他同样的遭遇。夏先生认

为，亚马逊无权单方撤单，双方交易是合法有效的，故

要求亚马逊继续履行合同，交付 3 块手表；赔礼道歉并

赔偿交通费、复印费 600 元。

亚马逊公司辩称，该公司在网站上公布了“使用

条件”，“使用条件”中约定，亚马逊与客户之间的合同

只有在亚马逊向用户发出送货电子邮件时才成立。

因此，根据该规定，夏先生与亚马逊之间的买卖合同

并未成立，亚马逊取消订单具有合理性，并无任何过

错。而且，夏先生在交易过程中，并未支付任何费用，

不存在经济损失，对于订单的取消，该公司已经在邮

件中致歉并赠送了 10 元礼品卡，目前，夏先生订购的 3

款手表已无法采购，故不同意夏先生的诉讼请求，请

求法院予以驳回。

“使用条件”标示不明显

在审理中，法院注意到，在用户注册时，亚马逊并

未提示用户阅读“使用条件”；“使用条件”在该网站页面

最下端才有链接按钮，且字体较小；在消费者的购物车

中，“商品名称、送货地址、送货方式、付款方式”等均使

用加粗字体，而关于“使用条件”的提示却仅使用了正常

字体，关于合同订立时间的提示也仅使用了灰暗字体，

在页面最下方小字显示了“使用条件”链接。

法院经审理认为，“使用条件”系亚马逊公司未与

相对人协商、预先设定的、不允许相对人对其内容作

出变更的格式条款。法律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

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在本案中，亚马逊网站的“使用条件”中关于合同

成立时间的规定，其实质和后果是赋予了亚马逊公司

单方决定是否发货的权利并免除了其不予发货的违

约责任，这是对消费者基于一般消费习惯所认知的交

易模式的重大改变，对消费者的合同利益会产生实质

影响，亚马逊网站对此应当作出合理、充分的提示，提

醒消费者注意该项特别约定，并判断选择是否继续此

项交易。但从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亚马逊网站并未

尽到提请消费者注意的义务。按照亚马逊目前的注

册程序和页面设计，消费者无需阅读“使用条件”即可

完成选择商品并购买的全过程。亚马逊公司未就“使

用条件”的格式条款以合理的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特别是没有在消费者提交订单之前予以明确提示，故

该条款应视作未订入合同，当然也不应对消费者发生

效力。根据合同成立的一般规则，法院认为，消费者

提交确认订单，即应视为承诺，双方合同即告成立。

判决将对电商行业产生影响

据此，法院指出，鉴于该手表系种类物商品，且亚

马逊未就该商品已不能采购到货提交证据，法院对于

亚马逊所称目前已经无法采购到货的答辩意见未予

采 信 。 法 院 支 持 夏 先 生 要 求 亚 马 逊 交 付 手 表 的 请

求。但关于交通费、复印费等损失，因夏先生未能提

交证据，法院未予支持。关于赔礼道歉的请求，因无

法律依据，亦未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亚马逊公司向夏先生交付 3 块手

表，夏先生同时支付价款 396 元。

“该判决将对如何判断网购合同成立的时间产生

影响。”赵占领告诉记者，该问题是以往网购纠纷争执

的核心，网站因有合同约定多处于主动地位。若合同

成立时间以下订单为准，网站将不能再动辄以缺货、

合同没有成立等为由取消订单。这个判决若能在各

个法院形成共识，则各电商网站将不得不对目前的用

户协议进行重大调整，并且在开展促销活动时，也要

格外谨慎。

对条款未作合理充分提示
亚马逊单方撤单被判无效

■ 本报记者 张 莉本报讯 日前，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关于申报

2013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工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用人单位申报 201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工

资，应以职工本人 2012 年度月平均工资为依据，在 4 月 20

日前如实申报，不得瞒报和漏报。如果用人单位未按规定

时间申报，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从

2013 年 4 月起按照单位上月缴费额的 110％确定 2013 年度

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具体的社会保险缴费工资申报方式，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系统企业管理子系统”

软件或通过网上申报系统进行申报。用人单位通过企业版

软件申报的，打印两份《北京市 2013 年社会保险缴费工资

申报汇总表》即可，加盖公章及签字后，用人单位和社保经

办机构各留一份；通过网上申报的，当时即可完成申报过

程，无需到社保经办机构提交报表。 （倪元锦）

北京市各用人单位
须在4月20日前申报社保缴费工资

法眼透视

律师在线

在庞杂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财产都有可能受

到外来损害，即使是作为资深律师的笔者也不例外。

日前，笔者前往某客户处开会，将车停在了有人

看管的路边停车位上。由于会议结束较晚，当晚八九

点钟，笔者才回到停车处。然而，在取车时，笔者发现

自己爱车的轮胎已经可怜巴巴的瘪在那里，轮胎侧面

留有一个明显的锥孔。

就像看到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被敌人的黑枪射杀

那样，笔者无比气愤，利用等待救援人员的时间在微博

上吐槽一番，向粉丝们大倒苦水。他们的回应大体分为

两类：一类网友对我表示同情，甚至从技术上指导我应

当如何摆放千斤顶，如何更换备胎；而另一类网友则提

出：“你不是律师吗，起诉停车管理公司吧，他们收了你

的钱，没有看好车，应当赔偿你的损失！”甚至，还有网友

因此质疑我的职业能力说：“看来律师也不过如此，受到

侵害后也只能是在微博上吐吐槽……”

诚然，从民事法律理论来看，那些主张采取法律

措施的网友无疑是正确的。我将车辆停放在路边的

指定区域，有停车公司的专人进行看管并收费，管理

员及其公司应当承担为我看管车辆的合同义务。不

管我的轮胎是被行人弄破的，还是被停车管理员所

扎，停车公司都难辞其咎。如果起诉到法院，案件的

赢面还是很大的。

但我还是决定不对停车公司进行起诉，尽管我自

己就是律师，不必为此支付律师费。因为我知道，在

这件事情上，我的成本和收益是不成比例的。即使我

获得胜诉，补胎、换胎的花费由停车管理公司进行赔

偿，但我为这个案件的诉讼支出的时间成本是无法要

求对方进行赔偿的。而在相同的时间内，我完全可以

通过代理客户的诉讼案件获得不菲的律师费，这远远

超出了一只轮胎的价钱！

这时，你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当前的环境

下，虽然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它并不是万能的。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只有当采

用法律手段对他来讲是“划算”的，他才愿意采用这种手

段去解决问题，否则，他可能会对法律退避三舍，敬而远

之。作为一名律师，我对于是否采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生

活中的小事尚且非常谨慎，相信各位读者会更加容易向

零星的侵权行为“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社会规

范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像“扎胎”这样的零星的侵权行

为屡禁不止，其根源就来自这里。

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法律制度的设

计者努力提高法律手段的经济性。例如，通过立法的

方式授权法官判令故意侵权方赔偿对方因诉讼维权

而支出的必要的律师费、时间成本，改当前的“填平

式”赔偿制度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等。其次，需要完善

司法体系建设，根据案件大小设定不同的审判程序，

降低小案件的时间成本。中国民诉法中虽然有简易

程序制度，但在执行中仍然非常繁琐，不能够达到真

正的“简易”目的。制度设计者应当给出更加简化的

设计，让打官司不再那么劳心费力。最后，笔者也想

奉劝广大读者，除了法律以外，道德、舆论、宗教等也

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很多摩擦是可以通过

舆论谴责等非法律手段来解决的。过多的摩擦即使

是 用 简 易 程 序 审 理 也 略 显 浪 费 司 法 资 源 和 时 间 精

力。可见，使用法律武器维权时，还要考虑法律成本。

（作者系北京市盛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一只轮胎中的法律经济学
■ 于国富

中国首部民间融资管理法规起草完毕
法官支招谨防民间借贷纠纷

“专利池”（Patent Pool）是专利的集合，最初是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专利所有者达成的协议，通过该协议，将

一个或多个专利许可给一方或者第三方，后来发展成为

“把作为交叉许可客体的多个知识产权（主要是专利权）

放入一揽子许可中所形成的知识产权集合体”。专利池

的初衷是加快专利授权，促进技术应用。

进入“专利池”的公司可以使用“池”（pool）中的全部

专利从事研究和商业活动，而不需要就“池”中的每个专

利寻求单独的许可，“池”中的公司彼此间甚至无需互相

支付许可费用。“池”外的公司则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许

可证，自由使用“池”中的全部知识产权。

■ 本报记者 张莉

专利拍卖招商公告

什么是专利池？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自发的民间融资活动，以其快

速、高效、便捷的特点，有效弥补了银行借贷手续繁

琐、贷款困难的不足，在激活民间资本，促进民间经济

发展、改善民间生产生活难题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但近年来，随着民间借贷活动日益活跃，

民间借贷中存在的交易隐蔽、监管缺失、风险偏高等

问题也逐渐凸显，因民间借贷导致的纠纷不断增长。

温州拟规范民间借贷

温州是国内出现民间借贷活动较早的地区，民间

借贷相对活跃，甚至已衍生出各式各样的高利贷形

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和管理，隐

藏着巨大的风险。

出台规范，引导民间借贷行为刻不容缓。据了

解，被称为中国首部有关规范民间融资管理的法规

《浙江省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已基本起草完毕。《条例》日前通过了专家的论证和鉴

定，待有关部门审核后最终由浙江省人大会议表决。

相关人士表示，《条例》的总体原则是“轻审批、重

服务、强监管”，相关标准或会根据温州当地的实际情

况和执行效果予以修改。

不过，《条例》中的一些条款也引发了争议。比如《条

例》规定，借款期限在1个月以上的，而且超过48%上限利

率的将按照高利贷予以行政处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

判断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法律效力的依据是 1991 年印发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

见》第 6 条的规定，即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

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

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包含利率本

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事实上，不少民间借贷的利率都远远超过该项规

定，甚至无限高。现在，我们设定了 48%的惩罚利率，目

的是为了平衡借贷双方利益，使民间借贷市场秩序能得

到较好的维护。”《条例》草案编制负责人、浙江大学光华

法学院教授李有星认为，规范民间借贷问题的关键是要

防范有资金优势的人利用其优势，不顾实际情况，不断

抬高利率。设置利率上限是为了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欧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晔文表示，《条例》属于

温州的地方性规章，但利率红线上升到 48%，仍与现行

法律规定有冲突的地方。“该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双方发生纠纷，法院在处理纠

纷的过程中会采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钱晔文说。

完善借贷手续 防范风险纠纷

当然，不只是温州的民间借贷纠纷状况突出，此

类案件在法院受理的案件中也呈逐年攀升趋势。而

且，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事实的认定上也存在一定难

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指出，民间借贷

多发生于熟人之间，因碍于情面或相关法律知识匮

乏，借贷双方间的多数借贷手续较为简单，具有很大

的随意性。借贷双方一般只有借条作为借贷凭据，而

且借条书写简单，只注明借款金额、借款人姓名和借

款日期，对利息、还款日期、还款方式、借款用途等往

往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存在借款合同诸多内容要件

缺失的问题。部分民间借贷甚至连借据都没有，只能

提供见证人。这些行为都为纠纷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为此，北京二中院法官对民间借贷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防止借款用于非法活动。出借人明知是为

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法律不予保护。

对双方的违法借贷行为，将按照有关法律予以制裁。

其次，防止借贷利率过高。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

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利率的4倍(含利率

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依法不予保护。

再次，防止凭空在借条上“追加”金额。例如，甲

方向乙方借款 1 万元，还款之日甲方拿出的借款条上

居然写明欠款 11 万元。这是因为，一方往往会在放贷

时，在借条填写金额处留下足够的空隙，在借款人签

字后收回借条，并擅自添加数额，以此骗取多达数倍

甚至数十倍的还款金额。

最后，防止写错借款人姓名。有时借款人会故意

将放贷人的姓名用相近的别字代替，事后又不认账，

应谨防相关问题发生。

本报讯 日前，软件联盟（BSA）对外宣布称，BSA代表欧特

克等成员公司，就在大连中院审理的与大连六环景观建筑设计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六环）的软件著作权纠纷达成和解。

大连六环将以主要采购正版软件加部分补偿款的方式向权利

人公司支付总计225万元来了结此案，同时承诺将在企业内部

积极推进软件正版化，倡导景观设计行业使用正版软件。

据了解，大连六环是一家从事景观、建筑设计和施工的

综合型企业，曾获“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荣誉奖”和“中

国优秀住宅综合金奖”等国内外奖励 50 余项。作为国内知

名设计机构，该公司设计承建了包括万科、长春亚泰和上海

世茂等在内的多家知名房地产企业的住宅景观项目。然

而，这样一家在业内广受尊重和赞誉的企业却由于软件资

产管理不善，安装了未经授权的软件，险些“自毁清誉”。好

在，最终，在大连六环与软件权利人公司的积极沟通和共同

努力下，双方以相互谅解的方式解决了此次纠纷。

软件联盟中国区总监兼首席代表王晓艳表示，景观

设计公司常常需要不断推出创新型的解决方案来满足

客户的不同需求，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不断培养尊重和鼓

励创新的文化，建立起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景观设计与

建筑密不可分，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尊重和保护软件知识产权，将为相关公司吸引到更

多重视声誉和长远发展的潜力客户。”王晓艳说，“此外，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和解能够提升景观设计行业的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加速全行业的软件合规进程。”

大连六环相关负责人表示，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保

护知识产权对推动景观设计行业的持续创新和规范发

展至关重要。大连六环已经深刻意识到了知识产权的

重要性, 在带头承诺仅使用正版软件的同时，公司还将

与软件联盟携手合作，共同提升全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推进全行业的软件正版化进程。

本案的代理律师北京市立方律师事务所张斌指出，大

连六环采购权利人公司的正版软件，并承诺在企业内部积

极推进软件正版化，体现了对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尊重，对同

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杨 颖）

景观设计名企与软件联盟
就软件著作权纠纷达成和解

受权利所有人委托，北京金槌宝成国际拍卖有限公

司将对下述专利（申请）权进行拍卖。欢迎报名参与竞

买。详情可查阅我公司网站 www.jcbcpm.com，或致电

010-57110083 索取详细资料。

1.一种防震床（ZL201220408746.2）

本专利解决了地震导致房屋坍塌时受到的侧向力

和上面的重压带来的安全问题，设计简单，结构合理，操

作方便、快捷，抗冲击力强，床体上多个应急出口，便于

逃生，地震时拉动操作杆即可，操作快捷方便，保证了床

体内部人员的安全，避免人体受伤。

2.一字凉拖鞋（201210378473.6）

本发明覆盖面积小，透气、散热效果好，有利于五个

脚趾及脚背的血液循环，有利于人体脚部健康，穿着舒

适，感觉凉爽。可根据需要进行个性化设计，在鞋面制

作上采用各种方式，具有很高的观赏性。


